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桃簡字第234號

原      告  慧智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金美慧  

訴訟代理人  鄒志鴻律師

            張耀文律師

被      告  長榮矽谷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清國  

訴訟代理人  袁健峰律師

            陽文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4月10日簽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服務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

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終

止後1年內不得留用伊所派駐任何人員，違者應賠償伊1個月

服務費，惟被告竟違反前開規定，於1年內挖角伊派駐被告

之行政秘書朱曉萍、物管經理余傑，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1個月服務費新臺幣（下同）1

20,750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0,75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應已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2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4

條等規定，屬無效條款，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契約第13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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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效，伊亦無留用原告員工，僅為被動接受伊所委任保全

公司派駐之人員，原告所述均非事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4月10日簽訂系爭契約，契約期間自11

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服務費每月含稅120,750

元，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為避免乙方（即原告，下同）

員工竊取乙方規章、勤務制度及智慧財產等惡意競爭承接甲

方（即被告，下同）管理服務業務，故甲方於本契約終止

後，自終止之日起算一年內，不得留用乙方前所派駐之任何

人員。如有違反時，甲方應賠償乙方本契約所訂壹個月之服

務費作為乙方人員培訓之損失賠償。」（下稱系爭留用條

款），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至10頁），又被告

於114年5月31日與訴外人皇家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皇家公司）簽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

契約期間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5年5月31日止，服務費含稅

每月123,900元，原受僱於原告之訴外人朱曉萍、余傑，原

分別受原告指派擔任被告社區行政秘書、物管經理，於系爭

契約約滿後，自原告離職，並由皇家公司聘僱繼續派駐於被

告，分別擔任財務秘書、社區經理等節，有員工離職申請

表、員工人事資料卡、員工基本資料冊、被告與皇家公司簽

訂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皇家公司服務證明書在卷

可佐（本院卷第17至20頁、第64至70頁、第86至89頁），且

為兩造到庭所不爭執，首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留用」原告離職員工即朱曉萍、余傑等違

約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查系爭留用條款中有關不得「留

用」員工之約定，其中「留用」之定義與具體內涵並未經兩

造於系爭契約中約定，原告主張僅須該離職派駐人員繼續在

被告處服務即構成該違約要件，被告則認應僅限於「主動留

任」而不包括「被動接受訴外人委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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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稱定型化契約條款者，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

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消費者

保護法第2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以提供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服務為其營業內容，且系爭契約乃原告為與不特

定之消費者訂約，預先擬定之交易條款，嗣提供與被告簽署

締結，藉以規範雙方各項權利義務之內容，則系爭契約屬消

費者保護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自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

「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

原則。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

釋。」規定之適用。而於一般消費市場言，企業經營者提供

特定之服務以換取消費者給付相對之報酬，二者互為消費契

約之對待給付，於契約終止後，連結雙方之契約法律關係已

然消滅，從此企業不再提供服務，消費者亦無庸給付報酬，

雙方因契約所互負義務均告終結。是系爭留用條款係以預定

條款之方式，消費者於契約終止後之長達一年期間內，仍負

有契約約定之特定不作為義務，而將保護自身企業利益之責

任全然轉嫁至被告消費者之身上，即屬減輕原告且加重被告

責任之行為。是系爭留用條款既係為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一

方即原告之責任，使立於消費者地位之被告應負擔非其所能

控制之危險，加重其責任，並限制其契約終止後行使權利之

自由，實難認該條款之約定符合平等互惠之原則。

　⒉查原告主張系爭留用條款之目的，係因考量派駐人員自就任

時起，利用所知悉之原告規章、制度與智慧財產從事競爭行

為云云，惟查原告為保護其智慧財產制度避免遭受同業不公

平惡性競爭，自可透過其與員工間簽立競業禁止之契約，合

法適當地規範員工於離職後之一定時間、區域內，不得從事

與原告營業項目相同或類似之行業。或透過公平交易法不公

平競爭章之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暨其損害賠償等相關

法律規定，應可達到有效防阻他人藉原告原有人員於派駐地

點服務過程所建立之運作模式，僱用原告原有人員，取得競

爭優勢而損及原告利益之目的及效果。惟如將上開因受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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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人員自行更換公司任職，或因原告同業競爭所造成原告損

害之責任，轉嫁由與派駐人員間並無僱用關係，且僅係由大

廈住戶組成之第三人消費者即被告負擔，是否符合衡平原

則，已非無疑。況原告派駐被告之派駐人員於服務過程中或

有人員異動、輪調、離職、代班等不同方式流動情形，而此

人員異動等係原告內部營運作業，被告並無置喙之餘地，如

此僅係立於消費者地位之被告，於適用系爭留用條款所謂之

「留用」，自應酌加限制，始符事理之平。復應考量該被

「留用」之人員，究係受僱於何人以為決定。若該人員係由

管理委員會自身所僱用者，固應認為有違「禁止留用」之約

定；惟若各該人員乃係由其他業者所僱用後再指派在原社區

內服務者，則不應認為有何違反「留用」之規定。

　⒊是原告主張僅需被告自系爭契約終止日起算一年內，同意原

告原派駐人員即朱曉萍、余傑由訴外人僱用後，由第三人派

駐在被告社區任職即屬被告違約，自有失公允，而非可採。

加以依本案卷證，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另有「主動要

求」皇家公司應「留用」朱曉萍、余傑等人之證據，自不能

僅憑被告未拒絕皇家公司派遣朱曉萍、余傑至被告社區服

務，即認被告有違反系爭條款之情事。本院綜觀上情，即難

認被告有何「自行留用」或主動要求皇家公司應「留用」朱

曉萍、余傑等人之行為，亦難認為被告該當系爭留用條款所

示之「禁止惡意挖角」之情形，被告辯稱其僅係被動接受皇

家公司所派駐人員，並未「主動留用」朱曉萍、余傑等語，

尚非無據。則原告以被告嗣後委任之皇家公司有聘用先前原

告所派駐被告社區之人員為由，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即非

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違反系爭

留用條款，請求被告給付1個月服務費金額之違約金120,750

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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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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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桃簡字第234號
原      告  慧智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金美慧  
訴訟代理人  鄒志鴻律師
            張耀文律師
被      告  長榮矽谷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清國  
訴訟代理人  袁健峰律師
            陽文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4月10日簽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1年內不得留用伊所派駐任何人員，違者應賠償伊1個月服務費，惟被告竟違反前開規定，於1年內挖角伊派駐被告之行政秘書朱曉萍、物管經理余傑，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1個月服務費新臺幣（下同）120,750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0,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應已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2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4條等規定，屬無效條款，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有效，伊亦無留用原告員工，僅為被動接受伊所委任保全公司派駐之人員，原告所述均非事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4月10日簽訂系爭契約，契約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服務費每月含稅120,750元，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為避免乙方（即原告，下同）員工竊取乙方規章、勤務制度及智慧財產等惡意競爭承接甲方（即被告，下同）管理服務業務，故甲方於本契約終止後，自終止之日起算一年內，不得留用乙方前所派駐之任何人員。如有違反時，甲方應賠償乙方本契約所訂壹個月之服務費作為乙方人員培訓之損失賠償。」（下稱系爭留用條款），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至10頁），又被告於114年5月31日與訴外人皇家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皇家公司）簽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契約期間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5年5月31日止，服務費含稅每月123,900元，原受僱於原告之訴外人朱曉萍、余傑，原分別受原告指派擔任被告社區行政秘書、物管經理，於系爭契約約滿後，自原告離職，並由皇家公司聘僱繼續派駐於被告，分別擔任財務秘書、社區經理等節，有員工離職申請表、員工人事資料卡、員工基本資料冊、被告與皇家公司簽訂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皇家公司服務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7至20頁、第64至70頁、第86至89頁），且為兩造到庭所不爭執，首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留用」原告離職員工即朱曉萍、余傑等違約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查系爭留用條款中有關不得「留用」員工之約定，其中「留用」之定義與具體內涵並未經兩造於系爭契約中約定，原告主張僅須該離職派駐人員繼續在被告處服務即構成該違約要件，被告則認應僅限於「主動留任」而不包括「被動接受訴外人委任」，其中：
　⒈按稱定型化契約條款者，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以提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為其營業內容，且系爭契約乃原告為與不特定之消費者訂約，預先擬定之交易條款，嗣提供與被告簽署締結，藉以規範雙方各項權利義務之內容，則系爭契約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自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原則。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規定之適用。而於一般消費市場言，企業經營者提供特定之服務以換取消費者給付相對之報酬，二者互為消費契約之對待給付，於契約終止後，連結雙方之契約法律關係已然消滅，從此企業不再提供服務，消費者亦無庸給付報酬，雙方因契約所互負義務均告終結。是系爭留用條款係以預定條款之方式，消費者於契約終止後之長達一年期間內，仍負有契約約定之特定不作為義務，而將保護自身企業利益之責任全然轉嫁至被告消費者之身上，即屬減輕原告且加重被告責任之行為。是系爭留用條款既係為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一方即原告之責任，使立於消費者地位之被告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加重其責任，並限制其契約終止後行使權利之自由，實難認該條款之約定符合平等互惠之原則。
　⒉查原告主張系爭留用條款之目的，係因考量派駐人員自就任時起，利用所知悉之原告規章、制度與智慧財產從事競爭行為云云，惟查原告為保護其智慧財產制度避免遭受同業不公平惡性競爭，自可透過其與員工間簽立競業禁止之契約，合法適當地規範員工於離職後之一定時間、區域內，不得從事與原告營業項目相同或類似之行業。或透過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章之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暨其損害賠償等相關法律規定，應可達到有效防阻他人藉原告原有人員於派駐地點服務過程所建立之運作模式，僱用原告原有人員，取得競爭優勢而損及原告利益之目的及效果。惟如將上開因受僱派駐人員自行更換公司任職，或因原告同業競爭所造成原告損害之責任，轉嫁由與派駐人員間並無僱用關係，且僅係由大廈住戶組成之第三人消費者即被告負擔，是否符合衡平原則，已非無疑。況原告派駐被告之派駐人員於服務過程中或有人員異動、輪調、離職、代班等不同方式流動情形，而此人員異動等係原告內部營運作業，被告並無置喙之餘地，如此僅係立於消費者地位之被告，於適用系爭留用條款所謂之「留用」，自應酌加限制，始符事理之平。復應考量該被「留用」之人員，究係受僱於何人以為決定。若該人員係由管理委員會自身所僱用者，固應認為有違「禁止留用」之約定；惟若各該人員乃係由其他業者所僱用後再指派在原社區內服務者，則不應認為有何違反「留用」之規定。
　⒊是原告主張僅需被告自系爭契約終止日起算一年內，同意原告原派駐人員即朱曉萍、余傑由訴外人僱用後，由第三人派駐在被告社區任職即屬被告違約，自有失公允，而非可採。加以依本案卷證，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另有「主動要求」皇家公司應「留用」朱曉萍、余傑等人之證據，自不能僅憑被告未拒絕皇家公司派遣朱曉萍、余傑至被告社區服務，即認被告有違反系爭條款之情事。本院綜觀上情，即難認被告有何「自行留用」或主動要求皇家公司應「留用」朱曉萍、余傑等人之行為，亦難認為被告該當系爭留用條款所示之「禁止惡意挖角」之情形，被告辯稱其僅係被動接受皇家公司所派駐人員，並未「主動留用」朱曉萍、余傑等語，尚非無據。則原告以被告嗣後委任之皇家公司有聘用先前原告所派駐被告社區之人員為由，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即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違反系爭留用條款，請求被告給付1個月服務費金額之違約金120,750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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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桃簡字第234號

原      告  慧智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金美慧  

訴訟代理人  鄒志鴻律師

            張耀文律師

被      告  長榮矽谷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清國  

訴訟代理人  袁健峰律師

            陽文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4月10日簽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服務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

    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終

    止後1年內不得留用伊所派駐任何人員，違者應賠償伊1個月

    服務費，惟被告竟違反前開規定，於1年內挖角伊派駐被告

    之行政秘書朱曉萍、物管經理余傑，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1個月服務費新臺幣（下同）1

    20,750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0,75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應已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2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4

    條等規定，屬無效條款，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契約第13條約

    定有效，伊亦無留用原告員工，僅為被動接受伊所委任保全

    公司派駐之人員，原告所述均非事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4月10日簽訂系爭契約，契約期間自113

    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服務費每月含稅120,750元

    ，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為避免乙方（即原告，下同）員

    工竊取乙方規章、勤務制度及智慧財產等惡意競爭承接甲方

    （即被告，下同）管理服務業務，故甲方於本契約終止後，

    自終止之日起算一年內，不得留用乙方前所派駐之任何人員

    。如有違反時，甲方應賠償乙方本契約所訂壹個月之服務費

    作為乙方人員培訓之損失賠償。」（下稱系爭留用條款），

    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至10頁），又被告於114年

    5月31日與訴外人皇家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皇家公司）簽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契約期

    間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5年5月31日止，服務費含稅每月123

    ,900元，原受僱於原告之訴外人朱曉萍、余傑，原分別受原

    告指派擔任被告社區行政秘書、物管經理，於系爭契約約滿

    後，自原告離職，並由皇家公司聘僱繼續派駐於被告，分別

    擔任財務秘書、社區經理等節，有員工離職申請表、員工人

    事資料卡、員工基本資料冊、被告與皇家公司簽訂之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皇家公司服務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

    卷第17至20頁、第64至70頁、第86至89頁），且為兩造到庭

    所不爭執，首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留用」原告離職員工即朱曉萍、余傑等違

    約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查系爭留用條款中有關不得「留

    用」員工之約定，其中「留用」之定義與具體內涵並未經兩

    造於系爭契約中約定，原告主張僅須該離職派駐人員繼續在

    被告處服務即構成該違約要件，被告則認應僅限於「主動留

    任」而不包括「被動接受訴外人委任」，其中：

　⒈按稱定型化契約條款者，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

    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消費者

    保護法第2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以提供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服務為其營業內容，且系爭契約乃原告為與不特

    定之消費者訂約，預先擬定之交易條款，嗣提供與被告簽署

    締結，藉以規範雙方各項權利義務之內容，則系爭契約屬消

    費者保護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自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

    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原

    則。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規定之適用。而於一般消費市場言，企業經營者提供特

    定之服務以換取消費者給付相對之報酬，二者互為消費契約

    之對待給付，於契約終止後，連結雙方之契約法律關係已然

    消滅，從此企業不再提供服務，消費者亦無庸給付報酬，雙

    方因契約所互負義務均告終結。是系爭留用條款係以預定條

    款之方式，消費者於契約終止後之長達一年期間內，仍負有

    契約約定之特定不作為義務，而將保護自身企業利益之責任

    全然轉嫁至被告消費者之身上，即屬減輕原告且加重被告責

    任之行為。是系爭留用條款既係為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一方

    即原告之責任，使立於消費者地位之被告應負擔非其所能控

    制之危險，加重其責任，並限制其契約終止後行使權利之自

    由，實難認該條款之約定符合平等互惠之原則。

　⒉查原告主張系爭留用條款之目的，係因考量派駐人員自就任

    時起，利用所知悉之原告規章、制度與智慧財產從事競爭行

    為云云，惟查原告為保護其智慧財產制度避免遭受同業不公

    平惡性競爭，自可透過其與員工間簽立競業禁止之契約，合

    法適當地規範員工於離職後之一定時間、區域內，不得從事

    與原告營業項目相同或類似之行業。或透過公平交易法不公

    平競爭章之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暨其損害賠償等相關

    法律規定，應可達到有效防阻他人藉原告原有人員於派駐地

    點服務過程所建立之運作模式，僱用原告原有人員，取得競

    爭優勢而損及原告利益之目的及效果。惟如將上開因受僱派

    駐人員自行更換公司任職，或因原告同業競爭所造成原告損

    害之責任，轉嫁由與派駐人員間並無僱用關係，且僅係由大

    廈住戶組成之第三人消費者即被告負擔，是否符合衡平原則

    ，已非無疑。況原告派駐被告之派駐人員於服務過程中或有

    人員異動、輪調、離職、代班等不同方式流動情形，而此人

    員異動等係原告內部營運作業，被告並無置喙之餘地，如此

    僅係立於消費者地位之被告，於適用系爭留用條款所謂之「

    留用」，自應酌加限制，始符事理之平。復應考量該被「留

    用」之人員，究係受僱於何人以為決定。若該人員係由管理

    委員會自身所僱用者，固應認為有違「禁止留用」之約定；

    惟若各該人員乃係由其他業者所僱用後再指派在原社區內服

    務者，則不應認為有何違反「留用」之規定。

　⒊是原告主張僅需被告自系爭契約終止日起算一年內，同意原

    告原派駐人員即朱曉萍、余傑由訴外人僱用後，由第三人派

    駐在被告社區任職即屬被告違約，自有失公允，而非可採。

    加以依本案卷證，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另有「主動要

    求」皇家公司應「留用」朱曉萍、余傑等人之證據，自不能

    僅憑被告未拒絕皇家公司派遣朱曉萍、余傑至被告社區服務

    ，即認被告有違反系爭條款之情事。本院綜觀上情，即難認

    被告有何「自行留用」或主動要求皇家公司應「留用」朱曉

    萍、余傑等人之行為，亦難認為被告該當系爭留用條款所示

    之「禁止惡意挖角」之情形，被告辯稱其僅係被動接受皇家

    公司所派駐人員，並未「主動留用」朱曉萍、余傑等語，尚

    非無據。則原告以被告嗣後委任之皇家公司有聘用先前原告

    所派駐被告社區之人員為由，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即非有

    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違反系爭

    留用條款，請求被告給付1個月服務費金額之違約金120,750

    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桃簡字第234號

原      告  慧智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金美慧  

訴訟代理人  鄒志鴻律師

            張耀文律師

被      告  長榮矽谷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清國  

訴訟代理人  袁健峰律師

            陽文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3年4月10日簽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被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1年內不得留用伊所派駐任何人員，違者應賠償伊1個月服務費，惟被告竟違反前開規定，於1年內挖角伊派駐被告之行政秘書朱曉萍、物管經理余傑，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1個月服務費新臺幣（下同）120,750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0,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應已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2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4條等規定，屬無效條款，退步言之，縱認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有效，伊亦無留用原告員工，僅為被動接受伊所委任保全公司派駐之人員，原告所述均非事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4月10日簽訂系爭契約，契約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服務費每月含稅120,750元，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為避免乙方（即原告，下同）員工竊取乙方規章、勤務制度及智慧財產等惡意競爭承接甲方（即被告，下同）管理服務業務，故甲方於本契約終止後，自終止之日起算一年內，不得留用乙方前所派駐之任何人員。如有違反時，甲方應賠償乙方本契約所訂壹個月之服務費作為乙方人員培訓之損失賠償。」（下稱系爭留用條款），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至10頁），又被告於114年5月31日與訴外人皇家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皇家公司）簽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契約期間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5年5月31日止，服務費含稅每月123,900元，原受僱於原告之訴外人朱曉萍、余傑，原分別受原告指派擔任被告社區行政秘書、物管經理，於系爭契約約滿後，自原告離職，並由皇家公司聘僱繼續派駐於被告，分別擔任財務秘書、社區經理等節，有員工離職申請表、員工人事資料卡、員工基本資料冊、被告與皇家公司簽訂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契約、皇家公司服務證明書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7至20頁、第64至70頁、第86至89頁），且為兩造到庭所不爭執，首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有「留用」原告離職員工即朱曉萍、余傑等違約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查系爭留用條款中有關不得「留用」員工之約定，其中「留用」之定義與具體內涵並未經兩造於系爭契約中約定，原告主張僅須該離職派駐人員繼續在被告處服務即構成該違約要件，被告則認應僅限於「主動留任」而不包括「被動接受訴外人委任」，其中：

　⒈按稱定型化契約條款者，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以提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為其營業內容，且系爭契約乃原告為與不特定之消費者訂約，預先擬定之交易條款，嗣提供與被告簽署締結，藉以規範雙方各項權利義務之內容，則系爭契約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自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原則。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規定之適用。而於一般消費市場言，企業經營者提供特定之服務以換取消費者給付相對之報酬，二者互為消費契約之對待給付，於契約終止後，連結雙方之契約法律關係已然消滅，從此企業不再提供服務，消費者亦無庸給付報酬，雙方因契約所互負義務均告終結。是系爭留用條款係以預定條款之方式，消費者於契約終止後之長達一年期間內，仍負有契約約定之特定不作為義務，而將保護自身企業利益之責任全然轉嫁至被告消費者之身上，即屬減輕原告且加重被告責任之行為。是系爭留用條款既係為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一方即原告之責任，使立於消費者地位之被告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加重其責任，並限制其契約終止後行使權利之自由，實難認該條款之約定符合平等互惠之原則。

　⒉查原告主張系爭留用條款之目的，係因考量派駐人員自就任時起，利用所知悉之原告規章、制度與智慧財產從事競爭行為云云，惟查原告為保護其智慧財產制度避免遭受同業不公平惡性競爭，自可透過其與員工間簽立競業禁止之契約，合法適當地規範員工於離職後之一定時間、區域內，不得從事與原告營業項目相同或類似之行業。或透過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章之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暨其損害賠償等相關法律規定，應可達到有效防阻他人藉原告原有人員於派駐地點服務過程所建立之運作模式，僱用原告原有人員，取得競爭優勢而損及原告利益之目的及效果。惟如將上開因受僱派駐人員自行更換公司任職，或因原告同業競爭所造成原告損害之責任，轉嫁由與派駐人員間並無僱用關係，且僅係由大廈住戶組成之第三人消費者即被告負擔，是否符合衡平原則，已非無疑。況原告派駐被告之派駐人員於服務過程中或有人員異動、輪調、離職、代班等不同方式流動情形，而此人員異動等係原告內部營運作業，被告並無置喙之餘地，如此僅係立於消費者地位之被告，於適用系爭留用條款所謂之「留用」，自應酌加限制，始符事理之平。復應考量該被「留用」之人員，究係受僱於何人以為決定。若該人員係由管理委員會自身所僱用者，固應認為有違「禁止留用」之約定；惟若各該人員乃係由其他業者所僱用後再指派在原社區內服務者，則不應認為有何違反「留用」之規定。

　⒊是原告主張僅需被告自系爭契約終止日起算一年內，同意原告原派駐人員即朱曉萍、余傑由訴外人僱用後，由第三人派駐在被告社區任職即屬被告違約，自有失公允，而非可採。加以依本案卷證，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另有「主動要求」皇家公司應「留用」朱曉萍、余傑等人之證據，自不能僅憑被告未拒絕皇家公司派遣朱曉萍、余傑至被告社區服務，即認被告有違反系爭條款之情事。本院綜觀上情，即難認被告有何「自行留用」或主動要求皇家公司應「留用」朱曉萍、余傑等人之行為，亦難認為被告該當系爭留用條款所示之「禁止惡意挖角」之情形，被告辯稱其僅係被動接受皇家公司所派駐人員，並未「主動留用」朱曉萍、余傑等語，尚非無據。則原告以被告嗣後委任之皇家公司有聘用先前原告所派駐被告社區之人員為由，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即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違反系爭留用條款，請求被告給付1個月服務費金額之違約金120,750元，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